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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利厅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

恢复发展做好疫情期间省级国有房屋租金 

减免工作的通知 

浙水财〔2022〕4 号 

厅属各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部署，进一步帮助服务业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，现将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促进

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做好疫情期间省级国有房屋租

金减免工作的通知》（浙财资产〔2022〕4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就切实贯彻落实省级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政策事项强调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确保完成 

厅属国有房屋出租单位（含厅机关本级，厅属各单位，国

有独资、全资、控股和实际控制企业）要充分认识国有房屋租

金减免政策的重要意义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安排专人负责。要精

准界定减免对象，全面摸排本单位国有房屋出租情况，主动与

承租方对接，如存在转租现象的，还应与转租方协商，多方签

订协议，完善工作流程，做到应减尽减，确保将减免租金全部

落实到实际经营承租方，将省委、省政府的关心关爱真正落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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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处。 

二、严格标准，规范流程 

此次租金减免范围为 2022年。一是普遍减免 3个月租金；

二是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减免 6 个月租金。如最终承租方在 2022

年租期不满一年的，需根据实际租期按比例享受免租。疫情中

高风险地区的界定可依据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工作小

组办公室发布的疫情防控工作通告。各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应的

规定审批流程办理租金减免手续。厅机关本级及厅属各单位因

本次租金减免造成合同备案金额与收益登记金额不一致的，应

及时在“资产云”收益登记模块加以备注。 

三、减免完成时限与资料报送 

（一）完成时限 

普遍减免 3 个月租金与已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（滨江

区和富阳区）减免 6 个月租金的，原则上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

前完成租金减免工作；2022 年 3月 31 日后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

地区的，原则上在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2 个月内完成租金

减免工作；在省财政厅《通知》发文之日（4 月 11 日）后签订

的房屋租赁合同，原则上在合同生效后 2 个月内完成租金减免

工作。 

（二）资料报送 

1. 厅属各单位要及时梳理统计租金减免情况，正式报送租

金减免申请文件，并将《2022 年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情况单位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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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和承租方提出的书面申请作为附件一并报

我厅审批（所属企业租金减免情况报我厅备案）。 

2. 厅属各单位于每月 13 日前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填写报送

《2022 年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情况汇总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3. 不涉及房屋出租减免情况的单位需签定《承诺函》（附

件 4），首月需零报告。 

附件 2、3统计表需报送加盖单位公章的 PDF版和可编辑的

EXCEL电子表格；附件 4承诺函报送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

位公章的 PDF版。 

   

附件：1.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

复发展 做好疫情期间省级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

的通知》（浙财资产〔2022〕43号） 

2.《2022年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情况单位内部统计表》 

3.《2022年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情况汇总统计表》 

4.承诺函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水利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月 25 日  

（联系人：厅财务审计处 钱学定，电话：87826506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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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5 日印发 

 


